
苏州大学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部 

苏大材化﹝2021﹞8 号 

                                                                    
 

关于印发《苏州大学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部实

验室学生安全员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学院、系、中心、办公室： 

《苏州大学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部实验室学生安全员管

理办法》业经学部党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部 

                              2021 年 9月 14日 

 

 

 

 

 

 

 



 

 

苏州大学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部实验室学生

安全员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保障师生员工人身安全，有效预

防和减少实验室安全事故的发生，同时锻炼学生管理能力，提升学生安全意识，结

合学部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聘任条件及周期 

第二条  聘任条件： 

（一）受聘人员为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部在籍在校研究生； 

（二）具有高度的工作责任感和服务意识，爱岗敬业；  

（三）具有较好的管理协调能力、执行力和专业知识等综合能力。 

第三条  聘任周期为一年，颁发实验室学生安全员聘书。 

第三章 工作职责 

第四条  按照学校及学部的有关要求，协助实验室负责人完成课题组在实验室

安全方面的工作。 

第五条  熟悉和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省、市安全部门，教育部主管部门和学校

安全委员会在实验室安全管理方面的各项方针政策和规章制度；协助实验室负责人

建立和完善本课题组在实验室安全管理方面的相关规章制度和岗位职责。 

第六条  协助实验室负责人做好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包括建立健全实验室安

全防范保障体系、实验室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预案、实验室危险废弃物的管理与处置、

实验室设施设备报修、实验室安全卫生日常检查及实验室安全档案管理等工作）。 

第七条  协助实验室负责人做好实验室教师、学生（研究生、本科生）、外来

交流人员的相关安全教育培训。 

第八条  负责及时准确地传达学校和学部等下发的关于实验室安全的相关通知；

及时准确地向学校和学部上报实验室安全相关信息。 



 

第九条  配合学部实验室管理办公室开展安全检查督查工作，并跟踪课题组安

全隐患的整改。 

第十条  负责维护更新实验室与设备综合管理平台相关信息（实验室基础信息、

危险物资登记、隐患整改等）。 

第十一条  完成学校和学部交办的与实验室安全相关的其他工作。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二条  学部根据各实验室平时的安全管理情况，每年按照一定比例评选出

优秀学生安全员，颁发“优秀学生安全员”证书及奖励。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学部实验室安全工作委员会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